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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告徐晓平，男，1945年2月22日生，汉族，住江苏省南通市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李俊，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被告上海市邮政公司，

　　法定代表人陈必昌，该公司总经理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胡晓菁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贾丽。

　　本院在审理原告徐晓平与被告上海市邮政公司侵害作品署名权、复制权纠纷一案中

，原告徐晓平以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为由，于2014年7月16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

，并明确向本院表示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

五十四条第一款第(十一)项、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四款、最高

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&lt;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&gt;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一百四十

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　　本案按撤诉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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